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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行法字第1085035143號 

 

訴願人：000        身分證字號：0000000 

                       地址：000市000號之0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地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號 5樓 

法定代理人：蕭令宜     地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08 年 11 月

20 日嘉市環廢字第 000000 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一案，本府

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民國(下同)108 年 9 月 26 日 14 時 45 分及同年月

28 日 14 時 49 分，步行至本市東區 000 路 0000 號房屋前，丟棄垃

圾包於道路上，影響環境衛生(有影像為憑)。原處分機關遂以 108

年 11 月 20 日嘉市環廢字第 00000 號函附裁處書，依違反廢棄物清

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規定，並依同法第 50 條第 3 款規定裁處訴願人

新台幣(下同)1,200 元整，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

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訴願意旨略謂： 

一、 訴願人不可能在家對面一排攝影機下亂丟垃圾。 

二、 除星期三、日不收垃圾外，每天都等垃圾車來丟上車，清潔

員皆可作證。 

三、 垃圾放置於地上，臨時走開再回去，不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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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檢舉人自己亂丟，視垃圾不落地政策為無物，卻不被

裁罰。 
 

    答辯意旨略謂： 

一、 原處分機關受理民眾陳情訴願人亂丟垃圾，經檢視所提供影

像，訴願人於 108 年 9 月 26 日 14 時 45 分及同年月 28 日 14

時 49 分，步行至本市東區 00000 號房屋前，丟棄垃圾包於道

路上，訴願人所述檢舉人自己亂丟垃圾，無法阻卻違規事實

，顯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第 1 款規定，原處分機關爰

依同法第 50條第 3款規定處新台幣 1,200元整。 

二、 訴願人於 108 年 12 月 16 日繕具訴願書提起訴願，經重新審

查原處分後，審認原處分合法並無不當，本件訴願為無理由

，敬請察核予以予駁回。 

     理    由 

一、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

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第 5

條規定：「(第 1 項)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縣 (市) 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 公所。…。」第

27 條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一、隨地

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

其皮、核、汁、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第 50 條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第 63 條規定：「本

法所定行政罰，由執行機關處罰之；…。」 

二、 查本市自 88 年起全面實施垃圾不落地並配合資源回收政策，

民眾應配合垃圾車清運時段清除垃圾，避免因民眾棄置垃圾

包形成髒亂點，以維護環境整潔與生活品質。原處分機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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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揭條文規定有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之取締權限，業於

98 年 3 月 10 日以嘉市環廢字第 0980003707 號公告嘉義市所

轄行政區域為指定清除地區，並自 98 年 4 月 16 日起實施。

本案行為地點為本市東區 00000 號房屋前，核屬指定之清除

地區，該處垃圾車清運時段約為 15 時至 15 時 30 分。訴願人

於事實欄所述時間及地點，手持垃圾包，步行後任意棄置於

他人房屋前之道路上，又與垃圾車清運時間有相當落差，已

影響環境衛生。原處分機關遂以訴願人為違規行為人依法處

分，此有影像照片 8 幀及訴願人之陳述意見書影本等附卷可

稽，原處分所為裁處，揆諸前揭條文規定，洵屬有據。 

三、 至訴願人陳稱檢舉人亦有相同違規情事而未被裁罰云云。然

行政機關若怠於行使權限，致使人民因個案違法狀態未排除

而獲得利益時，該利益並非法律所應保護之利益，因此其他

人民不能要求行政機關比照該違法案例授予利益，亦即人民

不得主張「不法之平等」(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度判字第 275 

號判決意旨參照)，故縱有其他違規事實亦非適法而未經舉發

、裁處，訴願人亦不得執此主張「不法之平等」而要求比照

辦理，藉此免除本件違規事實而應負之罰責，是訴願人此部

分之主張，並不足採，自不影響本件裁處之適法性。又本案

訴辯雙方其餘理由，核與本件訴願結果無任何影響，不再論

述，一併敘明。 

四、 據上論結，本案原處分機關行政處分依法並無違誤，訴願人

所為訴願為無理由，爰依據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駁回其

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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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王韻茹 

                            委員    洪千雅 

                            委員    嚴庚辰 

                            委員    涂美娟 

                            委員    謝靜容 

                            委員    陳冠吟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3  月  16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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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行法字第 0000000000號 

訴願人：○○○         身分證字號：0000000000 

                       地址：嘉義市○○○000○0○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地址：嘉義市國華街 245號 8樓 

法定代理人：郭登訓     地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000 年 0 月 0 日嘉市地一駁

字第 0 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張月仙於民國 000 年 0 月 0 日檢送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000 年度○○字第 000 號民事簡易判決、000 年度○○字第 0 號民

事判決及 000 年 00 月 00 日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向原處分機關申

請判決不動產役權設定登記(收件案號:000 年嘉地字第 0000 號)；

經原處分機關審查內容後，因訴願人申請登記內容與法院判決主文

及適用法條有違，無從辦理登記；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規定，於 000 年 0 月 0 日開立嘉市地一駁字第 0 號駁回通知

書，駁回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遂經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

訴願。 

 

訴願意旨略謂 

 

一、(1)民法第 758 條：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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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2)民法第 851 條：稱不動產役權者，謂以他人不動產供自己

不動產通行、汲水、採光、眺望、電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

之用為目的之權。 

    (3)土地登記規則第 4 條：下列土地權利之取得、設定、移轉

、喪失或變更，應辦理登記：四、不動產地役權。 

    (4)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因法院、行

政執行分署或公正第三人拍定、法院判決確定之登記。 

二、本件訴願人與相對人因確認通行權存在(通行地役權)事件業經

台灣嘉義地方法院 000 年○○字第 0 號判決且確定在案已如前

述，訴願人持該判決及確定證明書於 000 年元月 0 日向嘉義市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收件字號嘉地字第 000000 號)，

惟該管地政機關竟於 000 年元月 0 日以嘉市地一駁字第 00000

號予以駁回，其駁回理由係以：「本案依判決主文所示，未載

明辦理設定登記故依法不應登記」，並引用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2項作為駁回依據。 

惟查依土地法第 57條： 

(1)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

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 

       二、依法不應登記。 

       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

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 

       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2)申請人不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3)依第一項第三款駁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原駁回機關係引用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二項，然該條第二

項係以申請人不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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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原訴願機關引用法條顯然錯誤。其駁回之法律依據為何？

既然無法律依據，其駁回理由顯然無據，惟依其駁回說明本

案依判決主文所示未載明辦理設定登記故依法不應登記。此

應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2款。 

惟查，通行地役權(通行權)業經法院判決，訴願人勝訴，換

言之，訴願人對於相對人之土地有通行地役權存在，既屬法

院判決，且依前揭法律規定物權(地役權)必須辦理登記，否

則不生效力，則訴願人自可向地政機關申請通行地役權之登

記，原地政機關竟予以駁回，其理由顯然無據，爰依法提起

訴願，訴請鑒核並裁定如主文所示，以保權益。 

 

答辯意旨略謂 

 

一、程序部分：按訴願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 

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查本

案本所於民國 000 年 0 月 0 日通知訴願人，訴願人於隔日親自

領取，並於同年月 20 日提出訴願，符合上開法定期間，本案

訴願程序於法尚無不合。 

二、實體部分： 

(一)按民法第 787條第 1項：「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 

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 

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同法第 788條第 1項：「 

有通行權人於必要時，得開設道路。但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 

損害，應支付償金。」、同法第 786條第 1項：「土地所有人 

非通過他人之土地，不能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 

，或雖能設置而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之上下而設置之 

。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應支付償金。」， 

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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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訴願人主張，本案通行地役權(通行權)業經法院判決，訴願 

人勝訴，訴願人對於相對人○○○等 0人之土地有通行地役  

權存在，自得檢附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確定判決，向本所申請通 

行地役權登記；惟本所竟予以駁回，理由顯然無據；本所應撤 

銷原處分，並准許訴願人為通行地役權登記。 

(三)按民法第 851條：「稱不動產役權者，謂以他人不動產供自 

己不動產通行、汲水、採光、眺望、電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 

用為目的之權。」，此為不動產役權之法律定義，本質上係基 

於法律行為而發生或基於法律行為以外之原因而發生，其立法 

意旨，係在他人之土地上存有負擔，以提高自己土地價值之權 

利。其中，不動產役權中之通行地役權，係為達通行之目的而 

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通行使用。再者，同為利用他人之土地 

供自己使用之權利，除不動產役權外，尚有袋地通行權、地上 

權、典權等，該等使用權利之意義、內涵、權利義務關係皆不 

相同，適用法令依據亦有所不同。 

(四)經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000年度○○字第 000號及 000年度○ 

○字第 0號等判決內容略以：「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袋地通行權 

等事件，…判決如下：…原告○○○、○○○、○○○對被告 

○○○、○○○、○○○共有坐落嘉義市○○段○小段 000-0 

、000-0地號土地，對被告○○○○所有坐落同段 000-00地 

號土地，如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民國 000年 0月 00日土地複丈 

成果圖即附圖編號 A所示，面積 25平方公尺土地，有通行權 

存在。被告就前項所示原告有通行權部分，應提供原告通行且 

不得禁止或妨害原告通行，並應容忍原告鋪設管線。被告○○ 

○應將第一項所示原告有通行權部分之土地上，如附件照片所 

示之磚塊除去。…」。 

(五)按民法創設鄰地通行權，原為發揮袋地之利用價值，使地盡其 

利，增進社會經濟，是以袋地無論由所有人或其他利用權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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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周圍地之所有權人及其他利用權人均有容忍之義務(最高 

法院台上字第 580號判決意旨參照)。鄰地通行權之行使，在 

土地所有權人方面，為其所有權之擴張，在鄰地所有人方面， 

其所有權則因而受限制 (78年台抗字第 355號)。觀諸其立法 

意旨，在於調和土地相鄰之關係，以全其土地之利用(87年台 

上字第 1781號)。此項精神，不僅規定於民法第 787條(袋地 

通行權)、第 788條(袋地通行權人之開路權)、亦規定於第 

786條(管線安設權)等相關法條。 

(六)再者，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4條：「下列土地權利之取得、設定 

、移轉、喪失或變更，應辦理登記：一、所有權。二、地上權 

。三、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三日前發生之永佃權。四、不動 

產役權。五、典權。六、抵押權。七、耕作權。八、農育權。

九、依習慣形成之物權。…」，袋地通行權並非獨立之物權，

其係對周圍地所有權所增加之限制，目的均為保障袋地土地所

有權人，避免其遭受妨害，此項係基於法律之規定，並不以登

記之公示制度為必要。 

(七)觀其法院判決主文，訴願人係透過法院訴訟判決，取得袋地通 

行權，並非取得不動產役權；且綜觀法院判決內容，通篇論述 

主軸皆圍繞著「袋地通行權」(即民法第 787條、第 788條)， 

「管線安設權」(即民法第 786條)、及「除去妨害請求權」( 

即民法第 767條、第 962條)等相關規定，與民法第 851條之 

不動產役權，並無相關。 

(八)綜上，依照法律定義、立法目的及法律性質可知，袋地通行權 

與不動產役權並非同一權利，且袋地通行權並非土地登記規則 

第 4條規定應辦理登記之土地權利，經審查訴願人所附判決書 

內容，本案本所無從辦理判決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遂依據土 

地登記規則第 57條第 1項第 2款予以駁回訴願人之申請，依 

法並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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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所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58條第 3項之 

規定檢附原卷乙宗，敬請察核予以駁回。又本件訴願答辯書副

本已逕送訴願人。 

 

理      由 

 

一、按民法第 787 條規定：「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

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

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

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

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次按民法第 851 條

：「稱不動產役權者，謂以他人不動產供自己不動產通行、汲

水、採光、眺望、電信或其他以特定便宜之用為目的之權。」

再按民法第 758 及第 759 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

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因

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

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

另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4 條及第 57 條第 1 項、2 項規定：「下

列土地權利之取得、設定、移轉、喪失或變更，應辦理登記：

一、所有權。二、地上權。三、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三日前

發生之永佃權。四、不動產役權。五、典權。六、抵押權。七

、耕作權。八、農育權。九、依習慣形成之物權。…」「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

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二、依法不應

登記。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

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

完全補正。申請人不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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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查訴願人 000 年 0 月 0 日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000 年度○○

字第 000 號及 000 年度○○字第 0 號等判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登記，經原處分機關審查內容認定訴願人申請登記內容不動產

役權與法院判決主文確認袋地通行權等權利不符，無從辦理判

決設定不動產役權登記，且袋地通行權並非土地登記規則第 4

條規定應辦理登記之土地權利，遂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

第 2 項以同年 0 月 0 日嘉市地一駁字第 0 號通知書駁回訴願人

所請，合先敘明。 

三、經查，民法第 787 條之袋地通行權，係所有權之相鄰關係，核

其本質乃民法為調和鄰接不動產之利用，而擴張或限制其不動

產所有權之制度，係為緩和所有權絕對之極端，並謀社會共同

生活之便利所設，係土地所有權人因相鄰關係所承擔之「容忍

義務」。而民法第 851 條之不動產役權則為以他人不動產供自

己不動產便宜之用的權利，係屬對不動產使用之合意約定。兩

者功能固然類似，然其法律性質迥然有別。前者係基於相鄰關

係而由法律「擬制」之所有權之權能調整，性質上並非獨立之

權利，而係以民法第 767 條之物上請求權為請求權基礎進而主

張民法第 787 條相鄰關係之袋地通行，一旦符合要件即得享有

，毋須另為登記，倘有爭議則須提起確認訴訟確認之。而後者

則係基於當事人「合意」之物權契約，且為所有權以外之他物

權（限制物權），其設定應經登記始生效力。次查，袋地通行

既非基於當事人之意思表示而取得，自非民法第 758 條規範之

對象；至於民法第 759 條所稱之法院判決，通說均認僅限於分

割共有物之形成判決，亦即依其宣告足生物權法上取得某不動

產物權效果之力，恒有拘束第三人之必要，而對於當事人以外

之一切第三人亦有效力者(形成力亦稱創效力)而言，惟「形成

判決」(例如分割共有物之判決)始足當之，不包含其他判決在

內(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訴第 168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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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訴願人主張通行地役權業經法院判決，訴願人勝訴，則訴願人

對於相對人之土地有通行地役權存在，且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

物權(地役權)必須辦理登記，否則不生效力，則訴願人自可向

地政機關申請通行地役權之登記。惟查訴願人申請所依據之判

決係袋地通行權之確認訴訟判決，與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

登記內容不動產役權登記非屬同一權利已如上述，且訴願人非

依法律行為取得獨立之不動產物權，不適用民法第 758 條規定

，所據之判決係屬確認通行權之確認訴訟，並非因此創設形成

效力，亦不符民法第 759 條之規定，又袋地通行權毋須登記亦

如上述，則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申請登記內容不符不動產役

權登記之要件，於法並無違誤。原處分機關引用土地登記規則

第 57 條第 2 項駁回訴願人之申請，雖有引用法條不當之違法

，然於應予駁回之結果不生影響，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2 項規

定，仍應認訴願為無理由。 

五、訴辯雙方其餘主張對於訴願決定之審查不生影響不另一一陳明

，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2  項

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王韻茹 

                  委員      洪千雅 

                     委員      嚴庚辰 

                  委員      涂美娟 

                     委員      謝靜容 

委員      陳冠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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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000   年   0   月  00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